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張美枝 

訴訟代理人  謝旻樺 

被上訴人    曾俊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John Edward Caraccio)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岡儒律師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1日本院員林簡易庭第一審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273號)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暨訴訟費用部分之裁判均廢

棄。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0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5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被上訴人連帶負擔十分之四，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略以：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晚間9

時許，至被上訴人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下簡稱世

界健身公司）所經營之員林店健身房參加健身課程。被上訴

人曾俊元當時為世界健身公司員林店聘僱之健身教練，其為

上訴人進行筋膜放鬆課程（下稱系爭筋膜課程）時，未考量

上訴人為身形嬌弱之女性，不當施力致上訴人受有胸部挫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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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上訴人為

此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80元、營養補充保健品

費用7,69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曾俊元賠償前開費用之損失共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又

世界健身公司為曾俊元之僱用人，對曾俊元所為有指揮監督

權限，自應就曾俊元所為侵害行為造成之損害，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

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世界健身公司、曾俊元則以：上訴人於111

年8月18日進行多功能訓練50分鐘後，最後10分鐘以筋膜放

鬆課程收操。筋膜放鬆課程係對運動後四肢進行舒展，若曾

俊元有施力不當之情事，上訴人受傷部位應為四肢而非肋骨

等軀幹部位，且上訴人若因筋膜放鬆課程受傷，理應疼痛難

忍而立即就醫，上訴人竟遲至同年月23日始前往員基醫院就

醫，有違常理。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係何項動作造成傷勢，

就系爭傷勢與課程間之因果關係舉證不足，自難採取。另上

訴人請求賠償醫療費用、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及精神慰撫金

云云，然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並無關於食療保健之記載，且

上訴人主張之營養品即奶粉、杏仁小魚乾等，係日常生活所

常見之食物，與系爭傷勢康復並無必然關聯，是否全為上訴

人食用亦值存疑。又依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僅就醫2次，

亦無關於看護及休養之記載，其請求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誠屬過高等語。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

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

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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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造經本院協議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協議如下（見二

審卷第78至8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之健身房會員，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案

發時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健身教練。上訴人於本案發生

前參加被上訴人公司之私人教練課程近2年時間，固定由其

他教練指導。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曾俊元臨時代班指

導上訴人進行「Function Zone多功能訓練」，上訴人進行

「下半身臀腰間肌肉訓練」約50分鐘後，曾俊元首次為上訴

人進行10分鐘筋膜放鬆課程作為收操。

  2.筋膜放鬆課程係利用不同層次之壓力及伸展，改變筋膜裡面

液體分布，增進淋巴與代謝物質交換，進而改變肌筋膜內張

力緊繃狀況，達到減緩肌肉緊繃之效果。事發當日曾俊元至

少有做的動作有：⑴腿內側伸展；⑵腿後側伸展；⑶臀大肌

伸展；⑷脊椎側轉。教學展示動作詳如被證1、3、4之相片

及被證2之教學示範影片所示（見一審卷第141至148頁）。

  3.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上午8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告

知原本的教練游景旭（暱稱MK）：「昨天訓練後，身體有點

頭暈不舒服。約12點洗澡洗頭吹完頭髮，突然嚴重頭暈，身

體冷冷，想要嘔吐感覺。原來血壓飆升至155」、「待靜坐

20分鐘後，稍降至138，頭暈稍微改善」、「昏昏沉沉睡

著，一覺醒來恢復正常」、「第一項訓練完，剛好鞋帶掉

了，低頭綁鞋帶時，就有點頭暈。其他各項還好。最後筋膜

放鬆時，因為不知如何配合動作吸氣吐氣，因此覺得不舒

服。(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今天有痛點) 」等

語。

  4.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

治療，經診斷為「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醫囑

為「因上述骨折傷病，2個月不宜負重、受力、劇烈活動」

等語。

  5.上訴人就系爭傷勢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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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醫院門診，醫療費用合計1,080元。

  6.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8月2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0800005

號函檢附病歷摘要表記載：「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

骨折處於左侧第九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

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

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兩週)」等語。

  7.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11月3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1100002

號函復（1）依附件影像檔之動作範例，僅有拉伸軟組織

（肌肉肌腱）動作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2）課程長短就

是否造成肋骨骨折應無影響。（3）本人非現場目擊事發經

過，附件影像檔亦非實際課程操作影片，實難判斷。

  8.員林基督教醫院113年5月15日一一三員基院字第1130500033

號函函覆記載：「經主治醫師張平憲醫師判斷回覆：參考上

證1光碟及上證2照片所示之動作，是足以導致系爭傷害。」

等語。

  ㈡爭執事項

  1.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曾俊元於111年8月18日為其進行系爭筋膜

放鬆課程，不當施力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為此支出醫

療費用1,080元及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依民法第

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曾俊元損害賠償8,771元，並依民法第

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250,000元，有無理由？

  2.上訴人主張曾俊元為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之員工，曾俊元

進行授課而實施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係為世界健身公司執行

職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世界健身公司應負連

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㈢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其因參加系爭筋膜課程致受有系爭傷勢，業據上

訴人提出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依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上

訴人因「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傷害而於111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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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3日、同年9月6日門診(見一審卷第21頁)，經原審就上訴

人所受系爭傷勢之成因函詢員基醫院，員基醫院函覆病歷摘

要略以：「該員000-00-00至本院胸腔外科門診，主訴：上

週四受傷後左胸疼痛漸劇、無近日呼吸道感染症狀及劇咳。

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側第9肋骨前側(近

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

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2

週）；肋骨骨折處未必會有立即皮膚或皮下血腫、瘀血表

徵」等語(見一審卷第115頁)，再佐以上訴人於事發後翌日

上午，即向其原本之教練反應其在系爭筋膜課程訓練後身體

不適、有頭暈、血壓飆升，且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

痛點等情，對話紀錄內容核與上開病歷摘要表之主訴相符，

再由被上訴人曾俊元為其為系爭筋膜課程之收操動作，系爭

筋膜課程之操作方式，依卷內相關照片及影片可知，係由被

上訴人曾俊元施力為上訴人拉伸、放鬆肢體之動作，而非由

上訴人自行施力，亦與病歷摘要表所指系爭傷勢為外力所致

相符。是以，上訴人上開舉證，已足證明系爭傷勢與系爭筋

膜課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於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無明

顯施加瞬間頓力足致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及上訴人未即時

就醫不符常情等語，惟依上開病歷摘要表記載：「肋骨...

本身即有一定彈性，故肋骨受外力衝擊時，未必於直接衝擊

點（受力處點）斷裂」，是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未直接對

骨折處施力，亦非可採。又上訴人於事發翌日即明確表示左

下腹肋骨處疼痛，惟因骨折處外部未必有明顯表徵，上訴人

因傷處不明而猶豫數日仍未見好轉始就醫，亦難謂不符常

情，是被上訴人所辯，尚難憑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

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

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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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

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

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88條

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因參

與曾俊元授課之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而曾俊元為世

界健身公司之受僱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因此

而生之損害賠償，自屬有據。並就上訴人主張之各項金額，

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1,080元。

    上訴人因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因而支出之醫療費用

108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與系爭傷

勢有關，應予准許。

  2.增加之生活費用7,691元。

　  上訴人主張增加之生活費用為如附表所示之營養補充保健

品，本院審酌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勢為骨折，而骨折後適當

補充鈣質應有利於傷勢之復原，則上訴人請求如附表編號1

所示之御護HAC-海藻鈣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

附表編號2以下之小魚、奶粉等，核屬一般人生活上均會食

用之物，又無法證明與系爭傷勢有所關聯，自難准許。

  3.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所謂

「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

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本件上訴人受

有系爭傷害，自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審酌上訴人學歷為大

學畢業、擔任橡膠製造公司主管、年收入約190萬元；被上

訴人世界健身公司資本額為111,200,200元；被上訴人曾俊

元學歷為大學畢業、之前擔任健身教練、現無業無收入等

情；再審酌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本事故之過失情節、上訴人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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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致其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

況、資本額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以

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未能准

許。

　㈢基上，上訴人因系爭傷勢，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損害賠償

共計101,880元（計算式：100000+1080+800＝101880），即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01,880元及自112

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

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違誤，上訴

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應由本院廢棄改判，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其餘不

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

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張亦忱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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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上訴人主張系爭傷勢造成額外支出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

日期 品項 金額 證據(一審卷頁數)

01 111.08.23. 御護HAC-海藻鈣 80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2 111.09.03. 無調味小魚 171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3 111.09.03. 義美芝麻小魚 19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4 111.08.28. 克寧奶粉、萬歲

牌杏仁小魚

923 收銀機銷售查詢（P33)

05 111.09.03. 雀巢紐西蘭全脂 45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5)

06 111.09.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7)

07 111.09.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39)

08 111.10.14.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1)

09 111.10.23. 克寧奶粉 699 收銀機銷售查詢（P43)

10 111.10.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5)

11 111.11.19. 雀巢紐西蘭全脂 91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2 111.11.19.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3 111.12.31.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4 111.12.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5 112.01.1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1)

16 112.01.22.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3)

17 112.01.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5)

18 112.02.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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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張美枝  
訴訟代理人  謝旻樺  
被上訴人    曾俊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John Edward Caraccio)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岡儒律師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本院員林簡易庭第一審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27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暨訴訟費用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0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被上訴人連帶負擔十分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略以：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至被上訴人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下簡稱世界健身公司）所經營之員林店健身房參加健身課程。被上訴人曾俊元當時為世界健身公司員林店聘僱之健身教練，其為上訴人進行筋膜放鬆課程（下稱系爭筋膜課程）時，未考量上訴人為身形嬌弱之女性，不當施力致上訴人受有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上訴人為此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80元、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曾俊元賠償前開費用之損失共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又世界健身公司為曾俊元之僱用人，對曾俊元所為有指揮監督權限，自應就曾俊元所為侵害行為造成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世界健身公司、曾俊元則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進行多功能訓練50分鐘後，最後10分鐘以筋膜放鬆課程收操。筋膜放鬆課程係對運動後四肢進行舒展，若曾俊元有施力不當之情事，上訴人受傷部位應為四肢而非肋骨等軀幹部位，且上訴人若因筋膜放鬆課程受傷，理應疼痛難忍而立即就醫，上訴人竟遲至同年月23日始前往員基醫院就醫，有違常理。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係何項動作造成傷勢，就系爭傷勢與課程間之因果關係舉證不足，自難採取。另上訴人請求賠償醫療費用、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云云，然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並無關於食療保健之記載，且上訴人主張之營養品即奶粉、杏仁小魚乾等，係日常生活所常見之食物，與系爭傷勢康復並無必然關聯，是否全為上訴人食用亦值存疑。又依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僅就醫2次，亦無關於看護及休養之記載，其請求精神慰撫金250,000元誠屬過高等語。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協議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協議如下（見二審卷第78至8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之健身房會員，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案發時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健身教練。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參加被上訴人公司之私人教練課程近2年時間，固定由其他教練指導。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曾俊元臨時代班指導上訴人進行「Function Zone多功能訓練」，上訴人進行「下半身臀腰間肌肉訓練」約50分鐘後，曾俊元首次為上訴人進行10分鐘筋膜放鬆課程作為收操。
  2.筋膜放鬆課程係利用不同層次之壓力及伸展，改變筋膜裡面液體分布，增進淋巴與代謝物質交換，進而改變肌筋膜內張力緊繃狀況，達到減緩肌肉緊繃之效果。事發當日曾俊元至少有做的動作有：⑴腿內側伸展；⑵腿後側伸展；⑶臀大肌伸展；⑷脊椎側轉。教學展示動作詳如被證1、3、4之相片及被證2之教學示範影片所示（見一審卷第141至148頁）。
  3.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上午8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告知原本的教練游景旭（暱稱MK）：「昨天訓練後，身體有點頭暈不舒服。約12點洗澡洗頭吹完頭髮，突然嚴重頭暈，身體冷冷，想要嘔吐感覺。原來血壓飆升至155」、「待靜坐20分鐘後，稍降至138，頭暈稍微改善」、「昏昏沉沉睡著，一覺醒來恢復正常」、「第一項訓練完，剛好鞋帶掉了，低頭綁鞋帶時，就有點頭暈。其他各項還好。最後筋膜放鬆時，因為不知如何配合動作吸氣吐氣，因此覺得不舒服。(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今天有痛點) 」等語。
  4.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斷為「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醫囑為「因上述骨折傷病，2個月不宜負重、受力、劇烈活動」等語。
  5.上訴人就系爭傷勢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醫療費用合計1,080元。
  6.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8月2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0800005號函檢附病歷摘要表記載：「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侧第九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兩週)」等語。
  7.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11月3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1100002號函復（1）依附件影像檔之動作範例，僅有拉伸軟組織（肌肉肌腱）動作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2）課程長短就是否造成肋骨骨折應無影響。（3）本人非現場目擊事發經過，附件影像檔亦非實際課程操作影片，實難判斷。
  8.員林基督教醫院113年5月15日一一三員基院字第1130500033號函函覆記載：「經主治醫師張平憲醫師判斷回覆：參考上證1光碟及上證2照片所示之動作，是足以導致系爭傷害。」等語。
  ㈡爭執事項
  1.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曾俊元於111年8月18日為其進行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不當施力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為此支出醫療費用1,080元及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曾俊元損害賠償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有無理由？
  2.上訴人主張曾俊元為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之員工，曾俊元進行授課而實施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係為世界健身公司執行職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世界健身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㈢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其因參加系爭筋膜課程致受有系爭傷勢，業據上訴人提出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依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上訴人因「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傷害而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門診(見一審卷第21頁)，經原審就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勢之成因函詢員基醫院，員基醫院函覆病歷摘要略以：「該員000-00-00至本院胸腔外科門診，主訴：上週四受傷後左胸疼痛漸劇、無近日呼吸道感染症狀及劇咳。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側第9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2週）；肋骨骨折處未必會有立即皮膚或皮下血腫、瘀血表徵」等語(見一審卷第115頁)，再佐以上訴人於事發後翌日上午，即向其原本之教練反應其在系爭筋膜課程訓練後身體不適、有頭暈、血壓飆升，且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痛點等情，對話紀錄內容核與上開病歷摘要表之主訴相符，再由被上訴人曾俊元為其為系爭筋膜課程之收操動作，系爭筋膜課程之操作方式，依卷內相關照片及影片可知，係由被上訴人曾俊元施力為上訴人拉伸、放鬆肢體之動作，而非由上訴人自行施力，亦與病歷摘要表所指系爭傷勢為外力所致相符。是以，上訴人上開舉證，已足證明系爭傷勢與系爭筋膜課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於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足致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及上訴人未即時就醫不符常情等語，惟依上開病歷摘要表記載：「肋骨...本身即有一定彈性，故肋骨受外力衝擊時，未必於直接衝擊點（受力處點）斷裂」，是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未直接對骨折處施力，亦非可採。又上訴人於事發翌日即明確表示左下腹肋骨處疼痛，惟因骨折處外部未必有明顯表徵，上訴人因傷處不明而猶豫數日仍未見好轉始就醫，亦難謂不符常情，是被上訴人所辯，尚難憑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因參與曾俊元授課之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而曾俊元為世界健身公司之受僱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因此而生之損害賠償，自屬有據。並就上訴人主張之各項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1,080元。
    上訴人因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因而支出之醫療費用108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與系爭傷勢有關，應予准許。
  2.增加之生活費用7,691元。
　  上訴人主張增加之生活費用為如附表所示之營養補充保健品，本院審酌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勢為骨折，而骨折後適當補充鈣質應有利於傷勢之復原，則上訴人請求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御護HAC-海藻鈣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附表編號2以下之小魚、奶粉等，核屬一般人生活上均會食用之物，又無法證明與系爭傷勢有所關聯，自難准許。
  3.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本件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自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審酌上訴人學歷為大學畢業、擔任橡膠製造公司主管、年收入約190萬元；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資本額為111,200,200元；被上訴人曾俊元學歷為大學畢業、之前擔任健身教練、現無業無收入等情；再審酌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本事故之過失情節、上訴人傷勢致其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資本額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未能准許。
　㈢基上，上訴人因系爭傷勢，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損害賠償共計101,880元（計算式：100000+1080+800＝101880），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01,880元及自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其餘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張亦忱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附表(上訴人主張系爭傷勢造成額外支出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
		


		日期

		品項

		金額

		證據(一審卷頁數)



		01

		111.08.23.

		御護HAC-海藻鈣

		80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2

		111.09.03.

		無調味小魚

		171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3

		111.09.03.

		義美芝麻小魚

		19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4

		111.08.28.

		克寧奶粉、萬歲牌杏仁小魚

		923

		收銀機銷售查詢（P33)



		05

		111.09.03.

		雀巢紐西蘭全脂

		45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5)



		06

		111.09.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7)



		07

		111.09.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39)



		08

		111.10.14.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1)



		09

		111.10.23.

		克寧奶粉

		699

		收銀機銷售查詢（P43)



		10

		111.10.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5)



		11

		111.11.19.

		雀巢紐西蘭全脂

		91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2

		111.11.19.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3

		111.12.31.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4

		111.12.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5

		112.01.1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1)



		16

		112.01.22.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3)



		17

		112.01.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5)



		18

		112.02.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5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張美枝  

訴訟代理人  謝旻樺  

被上訴人    曾俊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John Edward Caraccio)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岡儒律師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

11日本院員林簡易庭第一審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273號)提起

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暨訴訟費用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0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5

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被上訴人連帶負擔十分之四，餘由上訴

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略以：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晚間9

    時許，至被上訴人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下簡稱世

    界健身公司）所經營之員林店健身房參加健身課程。被上訴

    人曾俊元當時為世界健身公司員林店聘僱之健身教練，其為

    上訴人進行筋膜放鬆課程（下稱系爭筋膜課程）時，未考量

    上訴人為身形嬌弱之女性，不當施力致上訴人受有胸部挫傷

    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上訴人為

    此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80元、營養補充保健品

    費用7,69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曾俊元賠償前開費用之損失共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

    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又

    世界健身公司為曾俊元之僱用人，對曾俊元所為有指揮監督

    權限，自應就曾俊元所為侵害行為造成之損害，依民法第18

    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世界健身公司、曾俊元則以：上訴人於111

    年8月18日進行多功能訓練50分鐘後，最後10分鐘以筋膜放

    鬆課程收操。筋膜放鬆課程係對運動後四肢進行舒展，若曾

    俊元有施力不當之情事，上訴人受傷部位應為四肢而非肋骨

    等軀幹部位，且上訴人若因筋膜放鬆課程受傷，理應疼痛難

    忍而立即就醫，上訴人竟遲至同年月23日始前往員基醫院就

    醫，有違常理。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係何項動作造成傷勢，

    就系爭傷勢與課程間之因果關係舉證不足，自難採取。另上

    訴人請求賠償醫療費用、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及精神慰撫金

    云云，然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並無關於食療保健之記載，且

    上訴人主張之營養品即奶粉、杏仁小魚乾等，係日常生活所

    常見之食物，與系爭傷勢康復並無必然關聯，是否全為上訴

    人食用亦值存疑。又依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僅就醫2次，

    亦無關於看護及休養之記載，其請求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誠屬過高等語。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

    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

    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協議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協議如下（見二

    審卷第78至8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之健身房會員，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案

    發時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健身教練。上訴人於本案發生

    前參加被上訴人公司之私人教練課程近2年時間，固定由其

    他教練指導。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曾俊元臨時代班指

    導上訴人進行「Function Zone多功能訓練」，上訴人進行

    「下半身臀腰間肌肉訓練」約50分鐘後，曾俊元首次為上訴

    人進行10分鐘筋膜放鬆課程作為收操。

  2.筋膜放鬆課程係利用不同層次之壓力及伸展，改變筋膜裡面

    液體分布，增進淋巴與代謝物質交換，進而改變肌筋膜內張

    力緊繃狀況，達到減緩肌肉緊繃之效果。事發當日曾俊元至

    少有做的動作有：⑴腿內側伸展；⑵腿後側伸展；⑶臀大肌伸

    展；⑷脊椎側轉。教學展示動作詳如被證1、3、4之相片及被

    證2之教學示範影片所示（見一審卷第141至148頁）。

  3.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上午8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告

    知原本的教練游景旭（暱稱MK）：「昨天訓練後，身體有點

    頭暈不舒服。約12點洗澡洗頭吹完頭髮，突然嚴重頭暈，身

    體冷冷，想要嘔吐感覺。原來血壓飆升至155」、「待靜坐2

    0分鐘後，稍降至138，頭暈稍微改善」、「昏昏沉沉睡著，

    一覺醒來恢復正常」、「第一項訓練完，剛好鞋帶掉了，低

    頭綁鞋帶時，就有點頭暈。其他各項還好。最後筋膜放鬆時

    ，因為不知如何配合動作吸氣吐氣，因此覺得不舒服。(左

    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今天有痛點) 」等語。

  4.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

    治療，經診斷為「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醫囑

    為「因上述骨折傷病，2個月不宜負重、受力、劇烈活動」

    等語。

  5.上訴人就系爭傷勢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

    教醫院門診，醫療費用合計1,080元。

  6.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8月2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0800005

    號函檢附病歷摘要表記載：「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

    骨折處於左侧第九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

    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

    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兩週)」等語。

  7.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11月3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1100002

    號函復（1）依附件影像檔之動作範例，僅有拉伸軟組織（

    肌肉肌腱）動作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2）課程長短就是

    否造成肋骨骨折應無影響。（3）本人非現場目擊事發經過

    ，附件影像檔亦非實際課程操作影片，實難判斷。

  8.員林基督教醫院113年5月15日一一三員基院字第1130500033

    號函函覆記載：「經主治醫師張平憲醫師判斷回覆：參考上

    證1光碟及上證2照片所示之動作，是足以導致系爭傷害。」

    等語。

  ㈡爭執事項

  1.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曾俊元於111年8月18日為其進行系爭筋膜

    放鬆課程，不當施力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為此支出醫

    療費用1,080元及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規定請求曾俊元損害賠償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有無理由？

  2.上訴人主張曾俊元為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之員工，曾俊元

    進行授課而實施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係為世界健身公司執行

    職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世界健身公司應負連

    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㈢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其因參加系爭筋膜課程致受有系爭傷勢，業據上

    訴人提出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依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上

    訴人因「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傷害而於111年8

    月23日、同年9月6日門診(見一審卷第21頁)，經原審就上訴

    人所受系爭傷勢之成因函詢員基醫院，員基醫院函覆病歷摘

    要略以：「該員000-00-00至本院胸腔外科門診，主訴：上

    週四受傷後左胸疼痛漸劇、無近日呼吸道感染症狀及劇咳。

    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側第9肋骨前側(近

    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

    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2週）

    ；肋骨骨折處未必會有立即皮膚或皮下血腫、瘀血表徵」等

    語(見一審卷第115頁)，再佐以上訴人於事發後翌日上午，

    即向其原本之教練反應其在系爭筋膜課程訓練後身體不適、

    有頭暈、血壓飆升，且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痛點等

    情，對話紀錄內容核與上開病歷摘要表之主訴相符，再由被

    上訴人曾俊元為其為系爭筋膜課程之收操動作，系爭筋膜課

    程之操作方式，依卷內相關照片及影片可知，係由被上訴人

    曾俊元施力為上訴人拉伸、放鬆肢體之動作，而非由上訴人

    自行施力，亦與病歷摘要表所指系爭傷勢為外力所致相符。

    是以，上訴人上開舉證，已足證明系爭傷勢與系爭筋膜課程

    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於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無明顯施加

    瞬間頓力足致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及上訴人未即時就醫不

    符常情等語，惟依上開病歷摘要表記載：「肋骨...本身即

    有一定彈性，故肋骨受外力衝擊時，未必於直接衝擊點（受

    力處點）斷裂」，是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未直接對骨折處

    施力，亦非可採。又上訴人於事發翌日即明確表示左下腹肋

    骨處疼痛，惟因骨折處外部未必有明顯表徵，上訴人因傷處

    不明而猶豫數日仍未見好轉始就醫，亦難謂不符常情，是被

    上訴人所辯，尚難憑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

    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受

    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

    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

    、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88條第1

    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因參與曾

    俊元授課之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而曾俊元為世界健

    身公司之受僱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因此而生

    之損害賠償，自屬有據。並就上訴人主張之各項金額，分述

    如下：

  1.醫療費用1,080元。

    上訴人因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因而支出之醫療費用

    108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與系爭傷

    勢有關，應予准許。

  2.增加之生活費用7,691元。

　  上訴人主張增加之生活費用為如附表所示之營養補充保健品

    ，本院審酌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勢為骨折，而骨折後適當補

    充鈣質應有利於傷勢之復原，則上訴人請求如附表編號1所

    示之御護HAC-海藻鈣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附

    表編號2以下之小魚、奶粉等，核屬一般人生活上均會食用

    之物，又無法證明與系爭傷勢有所關聯，自難准許。

  3.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

    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

    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

    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所謂

    「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

    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本件上訴人受

    有系爭傷害，自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審酌上訴人學歷為大

    學畢業、擔任橡膠製造公司主管、年收入約190萬元；被上

    訴人世界健身公司資本額為111,200,200元；被上訴人曾俊

    元學歷為大學畢業、之前擔任健身教練、現無業無收入等情

    ；再審酌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本事故之過失情節、上訴人傷勢

    致其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

    、資本額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0,000

    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未能准許。

　㈢基上，上訴人因系爭傷勢，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損害賠償

    共計101,880元（計算式：100000+1080+800＝101880），即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01,880元及自112

    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

    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違誤，上訴意

    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

    由本院廢棄改判，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其餘不應

    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則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

    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張亦忱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附表(上訴人主張系爭傷勢造成額外支出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

 日期 品項 金額 證據(一審卷頁數) 01 111.08.23. 御護HAC-海藻鈣 80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2 111.09.03. 無調味小魚 171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3 111.09.03. 義美芝麻小魚 19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4 111.08.28. 克寧奶粉、萬歲牌杏仁小魚 923 收銀機銷售查詢（P33) 05 111.09.03. 雀巢紐西蘭全脂 45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5) 06 111.09.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7) 07 111.09.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39) 08 111.10.14.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1) 09 111.10.23. 克寧奶粉 699 收銀機銷售查詢（P43) 10 111.10.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5) 11 111.11.19. 雀巢紐西蘭全脂 91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2 111.11.19.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3 111.12.31.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4 111.12.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5 112.01.1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1) 16 112.01.22.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3) 17 112.01.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5) 18 112.02.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5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張美枝  
訴訟代理人  謝旻樺  
被上訴人    曾俊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John Edward Caraccio)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岡儒律師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本院員林簡易庭第一審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27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暨訴訟費用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0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被上訴人連帶負擔十分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略以：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至被上訴人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下簡稱世界健身公司）所經營之員林店健身房參加健身課程。被上訴人曾俊元當時為世界健身公司員林店聘僱之健身教練，其為上訴人進行筋膜放鬆課程（下稱系爭筋膜課程）時，未考量上訴人為身形嬌弱之女性，不當施力致上訴人受有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上訴人為此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80元、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曾俊元賠償前開費用之損失共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又世界健身公司為曾俊元之僱用人，對曾俊元所為有指揮監督權限，自應就曾俊元所為侵害行為造成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世界健身公司、曾俊元則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進行多功能訓練50分鐘後，最後10分鐘以筋膜放鬆課程收操。筋膜放鬆課程係對運動後四肢進行舒展，若曾俊元有施力不當之情事，上訴人受傷部位應為四肢而非肋骨等軀幹部位，且上訴人若因筋膜放鬆課程受傷，理應疼痛難忍而立即就醫，上訴人竟遲至同年月23日始前往員基醫院就醫，有違常理。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係何項動作造成傷勢，就系爭傷勢與課程間之因果關係舉證不足，自難採取。另上訴人請求賠償醫療費用、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云云，然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並無關於食療保健之記載，且上訴人主張之營養品即奶粉、杏仁小魚乾等，係日常生活所常見之食物，與系爭傷勢康復並無必然關聯，是否全為上訴人食用亦值存疑。又依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僅就醫2次，亦無關於看護及休養之記載，其請求精神慰撫金250,000元誠屬過高等語。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協議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協議如下（見二審卷第78至8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之健身房會員，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案發時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健身教練。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參加被上訴人公司之私人教練課程近2年時間，固定由其他教練指導。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曾俊元臨時代班指導上訴人進行「Function Zone多功能訓練」，上訴人進行「下半身臀腰間肌肉訓練」約50分鐘後，曾俊元首次為上訴人進行10分鐘筋膜放鬆課程作為收操。
  2.筋膜放鬆課程係利用不同層次之壓力及伸展，改變筋膜裡面液體分布，增進淋巴與代謝物質交換，進而改變肌筋膜內張力緊繃狀況，達到減緩肌肉緊繃之效果。事發當日曾俊元至少有做的動作有：⑴腿內側伸展；⑵腿後側伸展；⑶臀大肌伸展；⑷脊椎側轉。教學展示動作詳如被證1、3、4之相片及被證2之教學示範影片所示（見一審卷第141至148頁）。
  3.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上午8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告知原本的教練游景旭（暱稱MK）：「昨天訓練後，身體有點頭暈不舒服。約12點洗澡洗頭吹完頭髮，突然嚴重頭暈，身體冷冷，想要嘔吐感覺。原來血壓飆升至155」、「待靜坐20分鐘後，稍降至138，頭暈稍微改善」、「昏昏沉沉睡著，一覺醒來恢復正常」、「第一項訓練完，剛好鞋帶掉了，低頭綁鞋帶時，就有點頭暈。其他各項還好。最後筋膜放鬆時，因為不知如何配合動作吸氣吐氣，因此覺得不舒服。(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今天有痛點) 」等語。
  4.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斷為「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醫囑為「因上述骨折傷病，2個月不宜負重、受力、劇烈活動」等語。
  5.上訴人就系爭傷勢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醫療費用合計1,080元。
  6.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8月2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0800005號函檢附病歷摘要表記載：「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侧第九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兩週)」等語。
  7.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11月3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1100002號函復（1）依附件影像檔之動作範例，僅有拉伸軟組織（肌肉肌腱）動作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2）課程長短就是否造成肋骨骨折應無影響。（3）本人非現場目擊事發經過，附件影像檔亦非實際課程操作影片，實難判斷。
  8.員林基督教醫院113年5月15日一一三員基院字第1130500033號函函覆記載：「經主治醫師張平憲醫師判斷回覆：參考上證1光碟及上證2照片所示之動作，是足以導致系爭傷害。」等語。
  ㈡爭執事項
  1.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曾俊元於111年8月18日為其進行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不當施力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為此支出醫療費用1,080元及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曾俊元損害賠償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有無理由？
  2.上訴人主張曾俊元為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之員工，曾俊元進行授課而實施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係為世界健身公司執行職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世界健身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㈢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其因參加系爭筋膜課程致受有系爭傷勢，業據上訴人提出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依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上訴人因「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傷害而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門診(見一審卷第21頁)，經原審就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勢之成因函詢員基醫院，員基醫院函覆病歷摘要略以：「該員000-00-00至本院胸腔外科門診，主訴：上週四受傷後左胸疼痛漸劇、無近日呼吸道感染症狀及劇咳。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側第9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2週）；肋骨骨折處未必會有立即皮膚或皮下血腫、瘀血表徵」等語(見一審卷第115頁)，再佐以上訴人於事發後翌日上午，即向其原本之教練反應其在系爭筋膜課程訓練後身體不適、有頭暈、血壓飆升，且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痛點等情，對話紀錄內容核與上開病歷摘要表之主訴相符，再由被上訴人曾俊元為其為系爭筋膜課程之收操動作，系爭筋膜課程之操作方式，依卷內相關照片及影片可知，係由被上訴人曾俊元施力為上訴人拉伸、放鬆肢體之動作，而非由上訴人自行施力，亦與病歷摘要表所指系爭傷勢為外力所致相符。是以，上訴人上開舉證，已足證明系爭傷勢與系爭筋膜課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於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足致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及上訴人未即時就醫不符常情等語，惟依上開病歷摘要表記載：「肋骨...本身即有一定彈性，故肋骨受外力衝擊時，未必於直接衝擊點（受力處點）斷裂」，是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未直接對骨折處施力，亦非可採。又上訴人於事發翌日即明確表示左下腹肋骨處疼痛，惟因骨折處外部未必有明顯表徵，上訴人因傷處不明而猶豫數日仍未見好轉始就醫，亦難謂不符常情，是被上訴人所辯，尚難憑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因參與曾俊元授課之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而曾俊元為世界健身公司之受僱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因此而生之損害賠償，自屬有據。並就上訴人主張之各項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1,080元。
    上訴人因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因而支出之醫療費用108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與系爭傷勢有關，應予准許。
  2.增加之生活費用7,691元。
　  上訴人主張增加之生活費用為如附表所示之營養補充保健品，本院審酌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勢為骨折，而骨折後適當補充鈣質應有利於傷勢之復原，則上訴人請求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御護HAC-海藻鈣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附表編號2以下之小魚、奶粉等，核屬一般人生活上均會食用之物，又無法證明與系爭傷勢有所關聯，自難准許。
  3.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本件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自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審酌上訴人學歷為大學畢業、擔任橡膠製造公司主管、年收入約190萬元；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資本額為111,200,200元；被上訴人曾俊元學歷為大學畢業、之前擔任健身教練、現無業無收入等情；再審酌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本事故之過失情節、上訴人傷勢致其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資本額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未能准許。
　㈢基上，上訴人因系爭傷勢，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損害賠償共計101,880元（計算式：100000+1080+800＝101880），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01,880元及自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其餘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張亦忱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附表(上訴人主張系爭傷勢造成額外支出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
		


		日期

		品項

		金額

		證據(一審卷頁數)



		01

		111.08.23.

		御護HAC-海藻鈣

		80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2

		111.09.03.

		無調味小魚

		171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3

		111.09.03.

		義美芝麻小魚

		19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4

		111.08.28.

		克寧奶粉、萬歲牌杏仁小魚

		923

		收銀機銷售查詢（P33)



		05

		111.09.03.

		雀巢紐西蘭全脂

		45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5)



		06

		111.09.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7)



		07

		111.09.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39)



		08

		111.10.14.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1)



		09

		111.10.23.

		克寧奶粉

		699

		收銀機銷售查詢（P43)



		10

		111.10.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5)



		11

		111.11.19.

		雀巢紐西蘭全脂

		91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2

		111.11.19.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3

		111.12.31.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4

		111.12.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5

		112.01.1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1)



		16

		112.01.22.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3)



		17

		112.01.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5)



		18

		112.02.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57)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42號

上  訴  人  張美枝  

訴訟代理人  謝旻樺  

被上訴人    曾俊元  

            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柯約翰(John Edward Caraccio)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楊岡儒律師

            洪千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本院員林簡易庭第一審判決 (112年度員簡字第273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暨訴訟費用部分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101,880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被上訴人連帶負擔十分之四，餘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即原告主張略以：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至被上訴人香港商世界健身事業有限公司（下簡稱世界健身公司）所經營之員林店健身房參加健身課程。被上訴人曾俊元當時為世界健身公司員林店聘僱之健身教練，其為上訴人進行筋膜放鬆課程（下稱系爭筋膜課程）時，未考量上訴人為身形嬌弱之女性，不當施力致上訴人受有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之傷害（下稱系爭傷勢），上訴人為此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下同）1,080元、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曾俊元賠償前開費用之損失共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又世界健身公司為曾俊元之僱用人，對曾俊元所為有指揮監督權限，自應就曾俊元所為侵害行為造成之損害，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即被告世界健身公司、曾俊元則以：上訴人於111年8月18日進行多功能訓練50分鐘後，最後10分鐘以筋膜放鬆課程收操。筋膜放鬆課程係對運動後四肢進行舒展，若曾俊元有施力不當之情事，上訴人受傷部位應為四肢而非肋骨等軀幹部位，且上訴人若因筋膜放鬆課程受傷，理應疼痛難忍而立即就醫，上訴人竟遲至同年月23日始前往員基醫院就醫，有違常理。上訴人並未具體指出係何項動作造成傷勢，就系爭傷勢與課程間之因果關係舉證不足，自難採取。另上訴人請求賠償醫療費用、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及精神慰撫金云云，然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並無關於食療保健之記載，且上訴人主張之營養品即奶粉、杏仁小魚乾等，係日常生活所常見之食物，與系爭傷勢康復並無必然關聯，是否全為上訴人食用亦值存疑。又依診斷證明書記載上訴人僅就醫2次，亦無關於看護及休養之記載，其請求精神慰撫金250,000元誠屬過高等語。答辯聲明：上訴人之訴駁回。

三、原審審酌兩造提出之攻擊防禦方法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258,7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經本院協議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協議如下（見二審卷第78至80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1.上訴人為被上訴人公司之健身房會員，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案發時任職於被上訴人公司擔任健身教練。上訴人於本案發生前參加被上訴人公司之私人教練課程近2年時間，固定由其他教練指導。111年8月18日晚間9時許，曾俊元臨時代班指導上訴人進行「Function Zone多功能訓練」，上訴人進行「下半身臀腰間肌肉訓練」約50分鐘後，曾俊元首次為上訴人進行10分鐘筋膜放鬆課程作為收操。

  2.筋膜放鬆課程係利用不同層次之壓力及伸展，改變筋膜裡面液體分布，增進淋巴與代謝物質交換，進而改變肌筋膜內張力緊繃狀況，達到減緩肌肉緊繃之效果。事發當日曾俊元至少有做的動作有：⑴腿內側伸展；⑵腿後側伸展；⑶臀大肌伸展；⑷脊椎側轉。教學展示動作詳如被證1、3、4之相片及被證2之教學示範影片所示（見一審卷第141至148頁）。

  3.上訴人於111年8月19日上午8時許，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告知原本的教練游景旭（暱稱MK）：「昨天訓練後，身體有點頭暈不舒服。約12點洗澡洗頭吹完頭髮，突然嚴重頭暈，身體冷冷，想要嘔吐感覺。原來血壓飆升至155」、「待靜坐20分鐘後，稍降至138，頭暈稍微改善」、「昏昏沉沉睡著，一覺醒來恢復正常」、「第一項訓練完，剛好鞋帶掉了，低頭綁鞋帶時，就有點頭暈。其他各項還好。最後筋膜放鬆時，因為不知如何配合動作吸氣吐氣，因此覺得不舒服。(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今天有痛點) 」等語。

  4.上訴人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治療，經診斷為「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醫囑為「因上述骨折傷病，2個月不宜負重、受力、劇烈活動」等語。

  5.上訴人就系爭傷勢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至員林基督教醫院門診，醫療費用合計1,080元。

  6.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8月2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0800005號函檢附病歷摘要表記載：「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侧第九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兩週)」等語。

  7.員林基督教醫院112年11月3日一一二員基院字第1121100002號函復（1）依附件影像檔之動作範例，僅有拉伸軟組織（肌肉肌腱）動作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2）課程長短就是否造成肋骨骨折應無影響。（3）本人非現場目擊事發經過，附件影像檔亦非實際課程操作影片，實難判斷。

  8.員林基督教醫院113年5月15日一一三員基院字第1130500033號函函覆記載：「經主治醫師張平憲醫師判斷回覆：參考上證1光碟及上證2照片所示之動作，是足以導致系爭傷害。」等語。

  ㈡爭執事項

  1.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曾俊元於111年8月18日為其進行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不當施力造成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為此支出醫療費用1,080元及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7,691元，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曾俊元損害賠償8,771元，並依民法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250,000元，有無理由？

  2.上訴人主張曾俊元為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之員工，曾俊元進行授課而實施系爭筋膜放鬆課程，係為世界健身公司執行職務，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世界健身公司應負連帶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㈢兩造不再提出其他爭點。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主張其因參加系爭筋膜課程致受有系爭傷勢，業據上訴人提出員基醫院診斷證明書，依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上訴人因「胸部挫傷合併左側第九肋骨骨折」傷害而於111年8月23日、同年9月6日門診(見一審卷第21頁)，經原審就上訴人所受系爭傷勢之成因函詢員基醫院，員基醫院函覆病歷摘要略以：「該員000-00-00至本院胸腔外科門診，主訴：上週四受傷後左胸疼痛漸劇、無近日呼吸道感染症狀及劇咳。依08-23左側肋骨斜位照X光，骨折處於左側第9肋骨前側(近肋軟骨連接處)，無明顯病理性骨折徵象，且斷面銳利無骨痂形成，判斷為外力所致新發性骨折（時間約不超過2週）；肋骨骨折處未必會有立即皮膚或皮下血腫、瘀血表徵」等語(見一審卷第115頁)，再佐以上訴人於事發後翌日上午，即向其原本之教練反應其在系爭筋膜課程訓練後身體不適、有頭暈、血壓飆升，且左下腹肋骨處動作時有聲音、痛點等情，對話紀錄內容核與上開病歷摘要表之主訴相符，再由被上訴人曾俊元為其為系爭筋膜課程之收操動作，系爭筋膜課程之操作方式，依卷內相關照片及影片可知，係由被上訴人曾俊元施力為上訴人拉伸、放鬆肢體之動作，而非由上訴人自行施力，亦與病歷摘要表所指系爭傷勢為外力所致相符。是以，上訴人上開舉證，已足證明系爭傷勢與系爭筋膜課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至於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無明顯施加瞬間頓力足致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勢，及上訴人未即時就醫不符常情等語，惟依上開病歷摘要表記載：「肋骨...本身即有一定彈性，故肋骨受外力衝擊時，未必於直接衝擊點（受力處點）斷裂」，是被上訴人辯稱曾俊元並未直接對骨折處施力，亦非可採。又上訴人於事發翌日即明確表示左下腹肋骨處疼痛，惟因骨折處外部未必有明顯表徵，上訴人因傷處不明而猶豫數日仍未見好轉始就醫，亦難謂不符常情，是被上訴人所辯，尚難憑採。

  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本文、第19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因參與曾俊元授課之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而曾俊元為世界健身公司之受僱人，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因此而生之損害賠償，自屬有據。並就上訴人主張之各項金額，分述如下：

  1.醫療費用1,080元。

    上訴人因系爭筋膜課程受有系爭傷勢，因而支出之醫療費用1080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上訴人請求醫療費用與系爭傷勢有關，應予准許。

  2.增加之生活費用7,691元。

　  上訴人主張增加之生活費用為如附表所示之營養補充保健品，本院審酌上訴人所受之系爭傷勢為骨折，而骨折後適當補充鈣質應有利於傷勢之復原，則上訴人請求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御護HAC-海藻鈣8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附表編號2以下之小魚、奶粉等，核屬一般人生活上均會食用之物，又無法證明與系爭傷勢有所關聯，自難准許。

  3.精神慰撫金250,000元。

　  按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決參照）。所謂「相當」，應以實際加害情形與其損害是否重大及被害人之身分、地位與加害人之經濟情況等關係定之。本件上訴人受有系爭傷害，自受有精神上之痛苦。爰審酌上訴人學歷為大學畢業、擔任橡膠製造公司主管、年收入約190萬元；被上訴人世界健身公司資本額為111,200,200元；被上訴人曾俊元學歷為大學畢業、之前擔任健身教練、現無業無收入等情；再審酌被上訴人曾俊元於本事故之過失情節、上訴人傷勢致其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及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資本額等一切情狀，認上訴人得請求之慰撫金以100,000元為適當，逾此部分之請求，尚屬過高，未能准許。

　㈢基上，上訴人因系爭傷勢，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損害賠償共計101,880元（計算式：100000+1080+800＝101880），即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101,880元及自112年5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上訴人之請求，容有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廢棄改判，爰判決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其餘不應准許部分，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9條、第85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弘仁

                              法  官  張亦忱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附表(上訴人主張系爭傷勢造成額外支出營養補充保健品費用)

 日期 品項 金額 證據(一審卷頁數) 01 111.08.23. 御護HAC-海藻鈣 80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2 111.09.03. 無調味小魚 171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3 111.09.03. 義美芝麻小魚 190 發票及交易明細（P31) 04 111.08.28. 克寧奶粉、萬歲牌杏仁小魚 923 收銀機銷售查詢（P33) 05 111.09.03. 雀巢紐西蘭全脂 45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5) 06 111.09.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9 收銀機銷售查詢（P37) 07 111.09.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39) 08 111.10.14.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1) 09 111.10.23. 克寧奶粉 699 收銀機銷售查詢（P43) 10 111.10.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8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5) 11 111.11.19. 雀巢紐西蘭全脂 91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2 111.11.19. 萬歲牌杏仁小魚 29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7) 13 111.12.31.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4 111.12.31.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49) 15 112.01.1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1) 16 112.01.22. 雀巢紐西蘭全脂 48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3) 17 112.01.27.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5 收銀機銷售查詢（P55) 18 112.02.12. 萬歲牌杏仁小魚 278 收銀機銷售查詢（P57) 





